
宁波舟山港六横港区佛渡作业区一期工程自动化双小车岸桥采购项目

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宁波舟山港六横港区佛渡作业区一期工程（简称本项目）已由浙海经投发〔2025〕2号文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浙江海港佛渡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建设资金来自自筹，资金已落实，招标人为浙江海港佛渡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本项目8台自动化双小车岸桥采购项目进行公开招标，实

行资格后审。

2、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

2.1 项目概况

本工程新建2个20万吨级集装箱泊位，设计年通过能力201万TEU。主要建设内容包括码头工程、后方配套的堆场、道路及相关附属设施等。码头泊位长度950米

。

2.2招标范围

本次招标设1个标段：招标内容为8台自动化双小车岸桥（以下简称岸桥）的设计、制造、运输（含项目现场的卸货、吊装）、安装及调试、第三方检验（如需

）、验收【含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申报、领取使用许可证等（要求通过舟山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的检验，取得合格检验报告和特种设备使用许可证等）】、技

术培训直至交钥匙投产和质量保证期服务等。

质量要求：合格，满足技术规格书要求。

技术要求：详见“技术规格书”。

2.3交货期：合同签订后16个月内第一批3台设备完成调试“交钥匙”，合同签订后24个月内完成所有设备的调试“交钥匙”。如因招标人原因推迟

，则“交钥匙”时间相应顺延。

3、投标资格条件、要求

3.1 投标人为本次投标设备的制造商（不接受制造商的代理商的投标），投标文件中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及特种设备生产许可证（许可子项目含桥式、门

式起重机A级）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3.2 投标人自2021年1月1日（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以来，具有已完成的起重量（吊具下）≥60吨，最大外伸距≥60米，起升高度≥45米的岸边集装箱起重机

的供货业绩【业绩证明材料：合同和验收证明材料。业绩证明材料须能体现业绩规格等信息，若以上资料不能体现业绩规格等信息的，还应同时提供业主证明材料

】；

3.3 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参加投标；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含法定代表人控股）、管理

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投标，否则相关投标均无效；

3.4 在“信用中国”网站 (http://www.creditchina.gov.cn/ ) 中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投标人，不得参加投标；

3.5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本项目招标文件和补充（答疑、澄清）、修改文件以网上下载方式发放。

4.2 招标文件网上下载发放时间：2026年01月20日至2026年01月26日。

4.3 潜在投标人可凭本企业 CA 数字证书登录舟山市数字招标交易系统（以下简称“电子交易平台”）（https://jypt.zsztb.zhoushan.gov.cn:8181/TPBidde

r/memberLogin）下载招标文件和补遗书（补充、澄清、修改文件）。

4.4 未取得舟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CA数字证书的潜在投标人，应办理交易主体注册手续（浙江省统一主体库：https://ggzy.zj.gov.cn/tspbidder/memberLo

gin），取得CA数字证书（CA 办理网址：http://tseal.cn/tcloud/common.xhtml?projId=41，客服电话：4000878198）。关于舟山市数字招标交易系统如有不明确

之处请咨询软件公司，客服电话 4008503300 或者舟山电子招投标支持群 384041593。

4.5 潜在投标人对招标文件有疑问的，通过“电子交易平台”提交。招标人将通过“电子交易平台”发布补充（补充、澄清、修改）文件。潜在投标人应自行

关注网站公告，招标人不再一一通知。投标人因自身贻误行为导致投标失败的，责任自负。

5.投标文件递交

5.1 招标人不组织工程现场踏勘，不召开投标预备会，投标人视需要自行前往现场踏勘。

5.2 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26年02月09日09时00分。评标时间：2026年02月11日09时00分。

5.3 投标文件递交方式：电子投标文件采用网上递交的方式，上传至 “电子交易平台”。本次招标不需提供纸质投标文件。

5.4 超过投标截止时间上传的投标文件，“电子交易平台”不予受理。

6. 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http://www.cebpubservice.com/）、浙江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 （https://ggzy.zj.gov.cn/）、舟山市

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http://zsztb.zhoushan.gov.cn/）上发布。

7.行政监督部门

行政监督部门：舟山市港航和口岸管理局

电话：0580-2661733

地址：舟山市临城翁山路 555 号舟山港务大厦

邮编：316021

8.联系方式

  招标人：浙江海港佛渡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地 址：宁波市宁东路269号宁波环球航运广场

  联系人：余先生

  电 话：0574-27681886

  招标代理：宁波中基国际招标有限公司

  地 址：宁波市鄞州区天童南路666号中基大厦19楼

  邮 编：315199

  代理项目负责人：杨未

  电 话：0574-87425382

  传  真：0574-87425382

  邮   箱：59062394@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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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项目负责人：杨未

  电 话：0574-87425382

  传  真：0574-87425382

  邮   箱：59062394@qq.com



宁波舟山港六横港区佛渡作业区一期工程自动化双小车岸桥采购项目

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宁波舟山港六横港区佛渡作业区一期工程（简称本项目）已由浙海经投发〔2025〕2号文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浙江海港佛渡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建设资金来自自筹，资金已落实，招标人为浙江海港佛渡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本项目8台自动化双小车岸桥采购项目进行公开招标，实

行资格后审。

2、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

2.1 项目概况

本工程新建2个20万吨级集装箱泊位，设计年通过能力201万TEU。主要建设内容包括码头工程、后方配套的堆场、道路及相关附属设施等。码头泊位长度950米

。

2.2招标范围

本次招标设1个标段：招标内容为8台自动化双小车岸桥（以下简称岸桥）的设计、制造、运输（含项目现场的卸货、吊装）、安装及调试、第三方检验（如需

）、验收【含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申报、领取使用许可证等（要求通过舟山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的检验，取得合格检验报告和特种设备使用许可证等）】、技

术培训直至交钥匙投产和质量保证期服务等。

质量要求：合格，满足技术规格书要求。

技术要求：详见“技术规格书”。

2.3交货期：合同签订后16个月内第一批3台设备完成调试“交钥匙”，合同签订后24个月内完成所有设备的调试“交钥匙”。如因招标人原因推迟

，则“交钥匙”时间相应顺延。

3、投标资格条件、要求

3.1 投标人为本次投标设备的制造商（不接受制造商的代理商的投标），投标文件中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及特种设备生产许可证（许可子项目含桥式、门

式起重机A级）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3.2 投标人自2021年1月1日（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以来，具有已完成的起重量（吊具下）≥60吨，最大外伸距≥60米，起升高度≥45米的岸边集装箱起重机

的供货业绩【业绩证明材料：合同和验收证明材料。业绩证明材料须能体现业绩规格等信息，若以上资料不能体现业绩规格等信息的，还应同时提供业主证明材料

】；

3.3 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参加投标；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含法定代表人控股）、管理

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投标，否则相关投标均无效；

3.4 在“信用中国”网站 (http://www.creditchina.gov.cn/ ) 中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投标人，不得参加投标；

3.5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本项目招标文件和补充（答疑、澄清）、修改文件以网上下载方式发放。

4.2 招标文件网上下载发放时间：2026年01月20日至2026年01月26日。

4.3 潜在投标人可凭本企业 CA 数字证书登录舟山市数字招标交易系统（以下简称“电子交易平台”）（https://jypt.zsztb.zhoushan.gov.cn:8181/TPBidde

r/memberLogin）下载招标文件和补遗书（补充、澄清、修改文件）。

4.4 未取得舟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CA数字证书的潜在投标人，应办理交易主体注册手续（浙江省统一主体库：https://ggzy.zj.gov.cn/tspbidder/memberLo

gin），取得CA数字证书（CA 办理网址：http://tseal.cn/tcloud/common.xhtml?projId=41，客服电话：4000878198）。关于舟山市数字招标交易系统如有不明确

之处请咨询软件公司，客服电话 4008503300 或者舟山电子招投标支持群 384041593。

4.5 潜在投标人对招标文件有疑问的，通过“电子交易平台”提交。招标人将通过“电子交易平台”发布补充（补充、澄清、修改）文件。潜在投标人应自行

关注网站公告，招标人不再一一通知。投标人因自身贻误行为导致投标失败的，责任自负。

5.投标文件递交

5.1 招标人不组织工程现场踏勘，不召开投标预备会，投标人视需要自行前往现场踏勘。

5.2 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26年02月09日09时00分。评标时间：2026年02月11日09时00分。

5.3 投标文件递交方式：电子投标文件采用网上递交的方式，上传至 “电子交易平台”。本次招标不需提供纸质投标文件。

5.4 超过投标截止时间上传的投标文件，“电子交易平台”不予受理。

6. 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http://www.cebpubservice.com/）、浙江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 （https://ggzy.zj.gov.cn/）、舟山市

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http://zsztb.zhoushan.gov.cn/）上发布。

7.行政监督部门

行政监督部门：舟山市港航和口岸管理局

电话：0580-2661733

地址：舟山市临城翁山路 555 号舟山港务大厦

邮编：316021

8.联系方式

  招标人：浙江海港佛渡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地 址：宁波市宁东路269号宁波环球航运广场

  联系人：余先生

  电 话：0574-27681886

  招标代理：宁波中基国际招标有限公司

  地 址：宁波市鄞州区天童南路666号中基大厦19楼

  邮 编：315199

  代理项目负责人：杨未

  电 话：0574-87425382

  传  真：0574-87425382

  邮   箱：59062394@qq.com

mailto:59062394@qq.com

		2026-01-19T12:04:53+0800
	location
	reason


		2026-01-19T12:05:08+0800
	location
	reason




